
 

中国石化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 
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境内监管机构的要求，作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

公司（“中国石化”或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中国石化 2019

年累计及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出具意见如下： 

本报告期内，中国石化不存在违反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

情况，也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况。 

中国石化应当继续加强管理，积极监控担保风险，对于今后

发生的新增对外担保，应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担保业务的规定履行

审批和披露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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